附加條款

1、 投標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1) 投標廠商維修人員經原廠專業訓練之證明文件，至少須有一位具有維修經驗的專屬工程師之證明。
(2) 投標廠商須提供維修零件能力之證明。
2、 來源地區：國內製造之產品或國內廠商自行進口之國外廠商製造品牌。（中國大陸除外）

3、 立約商所交器材物品均應為原廠標準包裝全新品。
4、 交貨地點：依本會指定地點交貨。
5、 本案採購之設備，須含全套正本(或將光碟由電腦彩色印表機輸出之紙本，圖案文字必須清晰可辨)之相關手冊或電子檔壹套，於教育訓練時交付公視基金會維技組，上述所孳生之相關費用由得標廠商自行負擔，原廠隨機附贈之相關光碟者仍需免費提供給買方。
6、 交貨及裝機測試：得標廠商應負完全履約責任，如有任何缺失或缺少配件、線材、接頭等，得標廠商均應免費負責改善，否則視同驗收不通過，除依罰則處置外，且公視基金會有權決定是否拒收及取消合約，得標廠商均不得提出異議。
7、 訓練：立約商應派員在公視基金會所指定之時間及地點免費提供公視基金會維技組人員一梯次相關之教育訓練。教材及師資人員之所有費用皆由得標廠商自行負擔。
8、 保固：

1. 得標廠商於驗收合格之日起保固伍年(鋰電池保固叁年)，並在保固期間內免費負責標的物之維修、保養換件等之維護工作及在正常操作情況下發生故障免費修理與更換非消耗性零組件。

2. 得標廠商須於交貨時提供保固切結書。(必須列出各項機型、序號及保固期限)
3. 得標廠商於接獲故障通知後，應在四十八小時內派員前來維修，並於五日內將故障排除。

4. 若得標廠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得標廠商應提供功能類似且經公視基金會認可之機器替代使用，直至故障排除為止。

5. 若得標廠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又無替代故障設備等補救措施時，本會有權將得標廠商處以停權處分，拒絕得標廠商日後到本會參與標案。
6. 得標廠商應於驗收合格後付款前，交付公視基金會陸年內(從驗收合格之翌日算起，非從停產日算起)保證充足之零件(或相同功能之可替代性零件)供應之保證書，其中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28個日曆天內交貨，非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56個日曆天內交貨。

7. 保固期滿後，得標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修復有故障之設備；得標廠商不得任意哄抬零件及送修價格。

9、 若違反第八項條款，則公視基金會有權選擇拒絕得標廠商日後到本會參與標案。
PAGE  
1

